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改聘科別作業要點
                                       民國103 年02月27日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6 年11月28日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規範本校教師改聘科別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改聘係指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由原任教科改聘至他科，並占他科教師員額缺者。
三、申請改聘科別之教師應在本校服務滿3年以上(年資計至當學年度7月31日止)，具備欲改聘任教科別之合格教師證書及該科授課事實證明，若同時具有不同科別之合格教師證書者，僅能申請一種改聘科別。
四、教務處提出下一學年度各類科教師需求缺額，提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列正式教師缺額，由人事室對校內公告缺額及限期提出改聘科別之申請。
    擬申請改聘科別之教師，於期限內填妥「教師改聘科別申請書」（如附件），經原任教科及擬申請改聘科別召開教學研究會討論並提供意見後，知會教務處及人事室，並經校長核定後，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
五、甄選方式：
    (一)由欲轉入之科召開教學研究會提出甄試教材、版本及範圍，再據此成立評選委員會委託校外專家命題及評分。
    (二)甄試方式（配分）：筆試（40％），試教、觀課或實作（60％）
六、審核方式：
    (一)甄試成績需筆試，試教、觀課或實作均達60分（含）以上。
    (二)參加甄試人數較教師缺額多且甄試成績均達前項規定者，依總分高低擇優錄取；總分相同時，擇試教、觀課或實作分數較高者；再同分時，則以參加或指導學生競賽得獎者為錄取順位；再同分時，則以擔任該科相關課程授課者為錄取順位。    
    (三)甄試結果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
七、本校教師擬申請改聘科別案經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重新製發聘書，並自下學年度八月一日起生效，其聘期仍依原聘約之規定期間。
八、一經改聘任教科別後，其授課科目亦應依教務處課程規劃及需求排課，且   3年內不得再次提出改聘科別之申請。
九、如因調科、課程調整或減班等因素，致產生超額教師之情況，該超額教師得由教務處依其合格教師之第二專長，優先改聘。若超過1人時，以到本校服務年資較資深者優先，服務年資相同時，則以年長者優先。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師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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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改聘科別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簽名）
	本校服務年資（計至當學年度7月31日止）
	年

	目前任教科別
及起聘日期
	科別：                          起聘：   年   月   日 

	擬申請改聘
科別
	科別：               合格教師證書字號：               

	改聘原因
	

	檢附資料
	1.擬申請改聘科別之合格教師證書（正、影本，正本驗畢退還）。 
2.擬申請改聘科之授課事實證明。

	原任教科別
教學研究會
	

召集人  ：                    （簽章）

	申請改聘科別
教學研究會
	

召集人  ：                    （簽章）

	教務處
	人事室
	校長

	
	
	


備註：
  一、改聘資格：在本校服務滿3年以上，具備欲改聘科別之合格教師證書及該科授課事實證明，若同時具有不同科別之合格教師證書者，僅能申請一種改聘科別。
  二、申請流程：教師提出申請原任教別教學研究會擬申請改聘科別教學研究會教務處人事室陳核教評會。


